
中税协秘发〔2025〕79号
  
关于印发《税务师行业自律监督

管理责任清单》的通知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，各税务师事务所：

为进一步明确行业自律监督管理各方职责，压实各方责任，建立权责清晰、协同高效的自律监管体系，根据协会章程和行业自律监管制度，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编制了《税务师行业自律监督管理责任清单》。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，共同营造依法合规诚信的执业氛围。在贯彻落实中有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向中税协秘书处（合规监管部）反馈。

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

2025年12月  日
税务师行业自律监督管理责任清单

一、中税协自律监督管理责任

负责行业自律监督管理制度的制定和自律监督管理工作的部署，指导、监督地方税协和单位会员自律监管工作，建立健全“自律监管体系”，主要包括以下具体责任：

（一）建立行业风险防控机制。建立健全行业风险防控制度；负责风险指标的设立及分类；识别风险，督促地方税协推送、处置风险；根据地方税协评估、验收意见，作出风险管理是否终止的结论；加强与税务、市场监管、网信等部门的协同；推进风险防控信息化建设。

（二）部署行业自律检查工作。完善行业自律检查制度；部署会员年度检查和专项检查工作，对地方税协检查和会员自查情况进行实地抽查；对涉案会员开展专案检查；强化行业自律检查人员队伍建设；配合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做好相关工作。
（三）完善违规会员惩戒机制。健全违规会员惩戒制度；设立惩戒专门委员会；负责中税协检查发现违规会员的惩戒工作；指导地方税协对严重违规会员的惩戒工作；完善地方税协惩戒信息的上报机制。

（四）加强行业诚信管理和警示教育。健全行业诚信档案管理制度；建立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诚信档案；将违规行为和惩戒种类记入会员诚信档案；定期发布行业失信会员名单；通报违法违规典型案例，部署开展行业警示教育。

（五）指导、监督地方税协自律监管工作。

二、地方税协自律监督管理责任

负责本地区行业自律监督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，以及中税协自律监管工作部署的组织实施，指导、监督单位会员自律监管工作，积极完善“自律监管体系”，主要包括以下具体责任：

（一）落实行业风险防控要求。贯彻落实行业风险防控制度；向会员推送风险提示，督促会员处理风险；评估、验收会员风险处理情况，向中税协报送相关意见；对风险防控信息化提出业务需求和意见建议；加强与本地区税务、市场监管、网信等部门的协同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自律检查工作。贯彻落实行业自律检查制度；组织实施本地区会员年度检查工作，督促会员按要求开展自查自纠，对会员执业情况进行实地抽查；根据系统风险预警和相关要求，对会员开展专项检查工作；根据推送涉案信息，对违规会员开展专案检查；强化本地区自律检查人员队伍建设；配合省级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做好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落实会员惩戒工作责任。贯彻落实行业惩戒制度；设立负责惩戒事项的专门委员会；除由中税协直接惩戒外，负责本地区其他违规会员的惩戒工作；及时向中税协报告违规会员惩戒情况和涉嫌违规被立案调查情况。

（四）强化会员诚信管理和警示教育。贯彻落实行业诚信档案管理相关制度；采集和维护会员诚信档案奖惩信息；督促会员完善诚信档案基本信息；定期发布本地区失信会员名单；落实行业警示教育工作部署，动员、组织会员开展警示教育。

（五）负责指导、监督会员自律监管工作。

三、税务师事务所自律监督管理责任

负责落实行业自律监管要求，完善内部治理机制，强化内部监督，对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自律管理承担主体责任，法定代表人（执行事务合伙人）是主体责任的第一责任人，主要包括以下具体责任：
（一）加强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。建立质量管理制度、风险控制机制，规范承揽和开展业务；建立业务记录制度，记录执业过程并形成工作底稿；建立业务质量复核制度，按要求设置复核层级；建立风险防范和处理机制，及时处理风险并反馈结果。

（二）完善自查自纠报告机制。按照行业自律检查制度规定，完善事务所自查自纠工作机制；按照会员年度年检工作要求，针对检查内容逐项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；及时向地方税协报告年度自查自纠情况；积极配合税务机关、行业协会的日常检查、专项检查和专案检查，自主提升纠错校正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。

（三）主动配合会员惩戒工作。加强惩戒制度的学习，明确禁止执业行为，筑牢合规执业底线；做好违规人员的思想工作，督促其主动交代问题，积极配合调查；协助当事人做好惩戒事项的陈述、申辩工作；分析违规原因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及时整改问题。

（四）强化诚信合规执业意识。严格遵守行业信用制度，以真实身份提供涉税专业服务，取得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码，并督促从业人员取得涉税服务人员信用码；按要求报送机构基本信息和业务信息，及时维护会员诚信档案信息。加强从业人员的道德法纪教育，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；监督从业人员遵守法律法规、业务规范、职业道德；严格规范从业人员与税务人员的交往行为。

（五）指导、监督税务师及其他从业人员的自律管理。

四、税务师及其他从业人员自律监督管理责任

负责落实行业自律监管和事务所内部管理要求，自觉依法合规诚信执业，发挥执业监督作用，筑牢行业自律监管第一道防线，主要包括以下具体责任：
（一）诚实守信服务。从事涉税专业服务应当诚实守信、正直自律、勤勉尽责，以真实身份提供涉税服务，并取得涉税服务人员信用码。
（二）遵循业务规范。从事涉税专业服务应当坚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规范原则，基于业务事实，遵守法律法规，遵循业务规范（准则、规则、指引）。
（三）恪守职业道德。主动接受道德法纪教育和警示教育，自觉维护职业形象，廉洁从业；不采取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，不公开歪曲解读税收政策，不诱导、帮助委托人实施涉税违法违规活动，自觉遵守与税务人员交往有关规定。
（四）保持专业能力。应当秉持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，通过继续教育、业务培训等途径持续掌握和更新法律法规、办税实务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保持专业胜任能力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秘书处
2024年 月 日
（只发电子件）
抄报：

抄送：
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4年 月 日印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
